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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
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
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德国美因茨步行街的独特风景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八月四日

（星期六），德国部份法轮大法弟子

在美因茨的步行街举办了“信息日”

活动，告诉世人什么是法轮功，法轮

功在世界弘传，以及揭露中共对法轮

功的血腥迫害的真相，同时征集支持

反迫害签名。 
美因茨是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

州的首府和 大城市，位于莱茵河左

岸，正对着美因河注入莱茵河的入口

处。这里的步行街位于市中心，民众

和游客比肩继踵。 

继上个月在 C&A 商场下办信息

日，这次法轮功学员在步行街的 繁

华地段“罗马通道”出口处搭建了信

息台，布置了真相展板，展开了弘法

讲真相，并为反迫害征签的活动。伴

随着祥和、悦耳的炼功音乐而展示

舒缓、优美的五套功法的法轮功学

员，倾听着学员讲真相以及明真相

后签名的民众，令人震撼的真相展

板与横幅，黄色、蓝色和白色的服

饰，以及纯真活泼的、发真相资料

的大法小弟子，在这个城市的步行

街上形成了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

线。 

当地的民众在了解到中共活体

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后，纷

纷对中共的残暴表示唾弃和不齿。

明白真相后的人们都用行动表示支

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郑重地在

征签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有一

些路过的华人明真相后也踊跃在征

签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悉尼集会 声援中国民众三退大潮

功”的横幅，几块展板整齐地摆放在

征签桌的旁边。“法轮大法”横幅前，

几位学员演示着功法。祥和的功法吸

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游人观看，展板前

的人们震惊于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的

残酷，纷纷谴责中共暴行。 

芬兰女士马尔萨（Marsa）看过

展板后很震惊。她说那些揭露中共迫

害法轮功的图片真正地触及到了她

的心灵，她感到非常难过。她问学员，

她能不能把横幅照下来。“我能够为

法轮功做些什么？”她真切地问道。

当她得知学员们在征集反迫害签名

时，马上表示很愿意签名。在临走时，

她还上前紧紧地拥抱了学员，希望他

们一切都好，希望他们能坚持直到迫

害结束。  

一位先生之前已经在真相点了

解过详情，这次和朋友同行，他马上

热情地替学员向自己的朋友讲真相，

还建议她一定也要签名支持法轮功

学员的反迫害行动。朋友通过他的解

说和学员的介绍，欣然同意签名。 

有一组游客路过，他们静静地看

着展板和功法演示。其中一个对着法

轮功学员表示感谢。  

两个小伙子经过真相点，接过资

料，通过学员介绍和讲真相，他们同

意用化名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并表示

回去会多了解一下。◇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八月四

日，澳洲悉尼各界民众在市中心的拜

莫尔公园（Belmore Park）举行集会，

声援一亿二千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

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悉尼

天国乐团前来助阵，威武雄壮的乐曲

振奋人心，吸引许多路人驻足观看、

拍照，并纷纷签名声援。悉尼退党服

务中心代表李元华先生在发言中表

示：二零一二年是波澜壮阔的一年，

中国目前正处在历史巨变的前夜。中

共正在解体的巨幅画面展现在你我

面前：每一个中国民众的觉醒和退出

中共，都是一次在中共暴政下的起

义，他们作出的明智选择，为自己创

造了美好未来，同时也为解体中共作

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芬兰景点的真相一角
【明慧网】赫尔辛基的海滨公园

是游客必经之地，也是芬兰人夏日的

散心之处。芬兰法轮功学员利用周末

在那里举办的讲真相活动，已然成为

了海滨公园的一道新景观。  

人来人往的大道旁立着“法轮大

法洪传世界”及“呼吁停止迫害法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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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天安门

自焚”疑点分析影片《伪火》，获得第

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影片针对央视的自焚镜头，用 基本

的常识做出了强有力的分析，让人们

看清了“天安门自焚”是 大的世纪

谎言。 

 

 

 

 

 

 

 
 
图：央视自焚画面中，女孩刘思影做
了气管切开手术，却声音清脆地接受
采访，还能唱歌，创造了“医学奇迹”！
烧伤病人要严防感染，记者却近距离
采访，不穿隔离衣，也不戴口罩帽子。 
 

 

 
 
 
 
 
 

图：央视自焚画面中，王进东全身烧
黑，而两腿中间盛有汽油的塑料雪碧
瓶，却不燃烧、不变形；最容易燃烧
的头发也大部分完好：在看站在王
进东身边的警察更刻意等他喊完口
号，才慢慢把灭火毯覆盖在他的头
上，丝毫看不出救人的急迫性; 天安
门巡逻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
拿出 20 多个灭火器和专业灭火毯，
难道警察每天都携带如此多的灭火
设施巡逻？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

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

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

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

导演的”。 

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

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江苏

报道）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法院，二

零一二年八月八日对法轮功女学员

魏宏亚非法开庭，律师当庭为魏宏亚

做了无罪辩护，称魏宏亚修炼法轮功

无罪，传播《神韵晚会》、《九评共

产党》光盘无罪，更称“神韵晚会是

中华文化的骄傲”。  

法轮功学员魏宏亚（魏红亚），

女，约于二零一二年五月初被绑架，

三个月后被中共公检法非法开庭。  

律师在为魏宏亚做无罪辩护时

指出，魏宏亚信仰并修炼、宣传法轮

功，向世人讲明真相，是我国宪法所

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

仰自由的具体体现，是宪法赋予魏宏

亚的权利，任何人都无权非法剥夺。 

律师指出，法轮功学员不但没有

破坏法律的实施，而且是在维护宪法

和法律的尊严，是合法的有益于社会

的行为。魏宏亚向他人推荐、介绍法

轮功，宣传法轮功的好处，是在法律

允许的范围之内的，“真善忍”这是

全人类公认的普世价值观。  

关于散发神韵晚会和部份新唐

人电视节目光盘，律师认为，晚会极

具中国传统特色及高超的艺术水准，

在全球巡回演出时深受各国观众的欢

迎和喜爱，晚会是中华文化的骄傲，

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关于散发《九评共产党》，律师

认为，这是抨击时政、批评执政党而

已，国家宪法第四十一条明文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

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

建议的权利”。这在欧美民主国家是

稀松平常的，怎么到了中国也号称是

民主法治的社会就成了犯罪呢？  

律师 后指出：“我们从法轮功修

炼者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我

们不能看到正义、道德、良知被践踏！

不能看到好人被冤枉、被残酷的迫害，

帮助他们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应麻

木、懦弱、冷血、亵渎责任！如果无

辜的好人被非法审判治罪，那么我国

的法治事业将丧失尊严！我们的国家

将难以长治久安！若干年后这段荒谬

的历史会让我们的后代难以理解！这

将凸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自私、疯狂、

急功近利，形成有人会不择手段用人

血馒头邀功请赏！它在低估我们的检

察官、法官、各级领导以及社会各界

人士智商的同时，也羞辱了我们的良

知、责任和勇气！”◇ 
 

律师为魏宏亚辩护称神韵晚会是中华文化

首位在中国大陆为法轮功学员

辩护的著名人权律师郭国汀表示，百

分之百的法轮功案件，都是按照中共

的意志乱判的；越来越多的律师为法

轮功学员辩护，这反映了维护正义的

历史潮流。律师们认为： 

◆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利用

×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指控罪，不

能成立。“无神论”者控制的政权，

有可能认为所有“有神论”信仰都是

邪教，但孰正、孰邪，不是由一个政

权认定的。 

◆ “法轮功案件”属于信仰自

由范畴，思想(信仰)不构成犯罪。宪

法规定了公民的信仰自由，对法轮功

学员指控的罪名是违反宪法的。把法

轮功歪曲为×教去打击，是很荒唐可

笑的。 

◆ 法轮功学员有信仰和传播信

仰的自由。他们散发资料不构成犯

■部分为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的大陆律师
（左起）：李苏滨、莫少平、郭国汀、江天勇、
程海、黎雄兵、唐吉田、谢燕益、李和平。

 罪。他们做讲真话的好人没有危害其他

人，没有利用什么组织，也没有破坏任

何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对法轮功学

员的所谓“审判”过程，都是幕后的“六

一零”以后操控。专职迫害法轮功的“六

一零”办公室，既不是什么立法、司法

机关，也不是什么行政机关，是个凌驾

于法律之上的非法组织。 

 

 
 

 


